
 

動議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段、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2段及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3段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段 
 

39. 在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時，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

項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或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

中止待續議案的待議議題[議事規則第 40 條]。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其發
言不得多於一次[議事規則第 38 條]，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過 3 分鐘或委員
會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或在未有這方面決定的情況下不得超過 3 分
鐘。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委員會提出該

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題發言

[議事規則第 33條]。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2段 
 
32. 委員在小組委員會就一項建議發言時，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中

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或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

中止待續議案的待議議題[議事規則第 40 條]。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其發
言不得多於一次[議事規則第 38 條]，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過 3 分鐘或小組
委員會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或在未有這方面決定的情況下不得超過 3
分鐘。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小組委員會

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

題發言[議事規則第 33條]。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3段 
 
33. 委員在小組委員會就一項建議發言時，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中

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或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

中止待續議案的待議議題[議事規則第 40 條]。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其發
言不得多於一次[議事規則第 38 條]，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過 3 分鐘或小組
委員會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或在未有這方面決定的情況下不得超過 3
分鐘。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小組委員會

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

題發言[議事規則第 33條]。 
 
註：廖長江議員議案所提的修訂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附錄 1 
廖長江議員 



 

 

動議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段、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1A段及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2A段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段 
 
37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的待決議題付諸
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項目表達意見；惟該議案

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

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
過一項此種議案，此種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
的修正案，應須在主席指明的時間前以書面形式提交。委員可在合併辯論
中就該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如有的話)發言。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1A段 
 
31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的待決議題付諸
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項目表達意見；惟該議案

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

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
過一項此種議案，此種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
的修正案，應須在主席指明的時間前以書面形式提交。委員可在合併辯論
中就該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如有的話)發言。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2A段 
 
32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的待決議題付諸
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項目表達意見；惟該議案

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

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
過一項此種議案，此種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或該議案
的修正案，應須在主席指明的時間前以書面形式提交。委員可在合併辯論
中就該議案及該議案的修正案(如有的話)發言。 
 
註：廖長江議員議案所提的修訂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附錄 2 

廖長江議員 


